
 
 

-  338 -  

附錄25 
  

  

 
本 處 檔 號 Our Ref. :    
來 函 檔 號 Your Ref. : 
傳  真  機 Fax : (852)-  2810 1790 
電      話 Telephone:  2867 2752 

 
 
香 港 中 區  
昃 臣 道 8 號  
立 法 會 大 樓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伍 美 詩 女 士  
 
(傳 真 號 碼 : 2537 1204) 
 
 
伍 女 士 ︰  

 
 

審計署署長第五十五號衡工量值式  
審計結果報告書  

住院戒毒治療及康復服務  
(第 10 章 ) 

 
 
 十 二 月 十 三 日 致 保 安 局 局 長 的 來 信 收 悉 。 政 府 當 局 應 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要 求 提 供 的 補 充 資 料 現 載 於附件。  
 
 如 需 其 他 資 料 ， 請 隨 時 與 本 人 聯 絡 。  
 
 

    保 安 局 局 長  
(袁 嘉 諾           代 行 )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NARCOTICS DIVISION 
GOVERNMENT SECRETARIAT 

QUEENSWAY GOVERNMENT OFFICES, 
HIGH BLOCK, 30TH FLOOR, 

66 QUEENSWAY, 
HONG KONG 

政府總部 禁毒處 
香港金鐘道六十六號 

金鐘道政府合署高座三十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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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送: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經辦人: 關曉陽女士)    (傳真號碼: 2524 7635) 
社會福利署署長     (經辦人: 馮文樂先生)  (傳真號碼: 2838 0757) 
衞生署署長      (經辦人: 袁錦華先生)  (傳真號碼: 2573 7432) 
地政總署署長   (經辦人: 林潤棠先生)   (傳真號碼: 2868 4707)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經辦人: 袁詠歡女士)    (傳真號碼: 2530 5921) 
審計署署長              (傳真號碼: 2583 9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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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審計署署長第五十五號衡工量值式  
審計結果報告書  

住院戒毒治療及康復服務  
(第 10 章 ) 

(a) 審計報告第 3.8 段圖一顯示，在二零一零年，戒毒中心的整

體宿位名額，較二零零三年有所減少。請解釋減少的原因。 

 在二零零三至二零一零年的七年間，有些戒毒中心的牌照宿

位名額有所減少，原因是九間戒毒中心基於各種理由 (包括相

關非政府機構重整服務 )關閉，以及數間非政府機構提出減少

宿位。同期，六間中心擴展服務和一間新中心成立，另有增

加牌照宿位名額。計及 166 個增加宿位和 310 個減少宿位

後，二零一零年八月的整體宿位的淨額為 1 635 個。  
 
(b) 根據審計報告第 3.24 段，截至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三日，

在 648 宗感化主任處理中的轉介個案中，只有 43 宗 (6.6%)
與在中心 21 接受戒毒治療的受感化者有關。請向委員會提

供以下資料：  

(i) 中心 21 可曾拒絕過感化主任轉介的個案；如有，請提

供詳情。  

 所得記錄顯示，中心 21 只有兩次認為由感化主任轉介

該中心的罪犯，因個別情況而不適合入住。  

(ii) 規定中心 21 必須以令社會福利署署長滿意的規模營運

的相關批地條文副本。  

 地政總署署長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去信非政府

機構 2，告知政府通過批出舊批地段延伸部分。該信載

於附錄 I (只有英文 )，當中第 1(9)段載列相關的批地特

別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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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關於收納女性吸毒者的戒毒中心，政府當局可有評估為這些

吸毒者提供的善後輔導服務終止後，以下目標能否達到 (參
閱審計報告第 3.29(a)段 )：  

(i) 重返校園／再培訓  

(ii) 找到工作；及  

(iii) 過像樣的生活  

 如有，結果為何。  

11 間戒毒中心只收納女性吸毒者，另有一間則同時收納男

性和女性吸毒者。它們當中，七間是受政府資助，餘下四間

則以自負盈虧方式營運。我們只有接受政府資助的中心的資

料，情況如下：  

社會福利署 (社署 )資助的中心  
 
五間女性戒毒中心是接受社署資助。社署是根據適用於中心

服務類別的《津貼及服務協議》所載的服務表現標準評估其

表現。《津貼及服務協議》範本 (英文版 )載於附錄 II。  
 
「善後服務終止後達到以下其中一個目標的個案比率：(i)重
返校園／再培訓， (ii)找到工作；以及 (iii)過像樣的生活」這

成效指標適用於其中三間受社署資助的中心。有關中心須達

到與社署所協定的《津貼及服務協議》中的服務水平，即

60%。社署已透過現行的服務表現監察制度進行評估，確認

該三間中心在二零一零至一一上半財政年度 (二零一零年四

月至九月 )均達到這服務表現標準。  
 
餘下兩間戒毒中心在其《津貼及服務協議》中另有一套服務

表現標準。上述指標並不適用。  
 
獲衞生署資助的中心  
 
兩間女性戒毒中心獲衞生署資助。為個案管理的目的，有關

非政府機構依據社署《津貼及服務協議》述明的三個目標，

一直監察戒毒康復者在完成計劃後的情況。就二零一零至一

一財政年度的上半年 (二零一零年四月至二零一零年九月 )而
言，達到該三個目標其中之一的戒毒康復者比率，達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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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政府當局會否考慮要求香港戒毒會轄下中心 1 達到一定的

使用率水平 (例如入住率須達 80%或 90%)，作為給予該會資

助的其中一項條件﹖  

 衞生署已要求香港戒毒會檢討中心 1 的資源，以便重新調配

過剩資源 (如有 )，向更多吸食危害精神毒品人士提供服務。

檢討工作可望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底完成。其後，當局向香港

戒毒會審批資助時，會考慮要求香港戒毒會須符合一定的使

用率水平，作為資助條件。  

(e) 政府與受資助戒毒中心訂立的《津貼及服務協議》樣本

(參閱審計報告第 4.5 段 )  

 為社署資助戒毒中心訂立的《自願接受的非醫療戒毒治療及

康復服務津貼及服務協議》樣本，載於附錄 II。  

(f) 根據審計報告第 4.6(a)段，在截至二零一零年八月為止的七

年內，中心 37 只收納了六名吸毒者，部分吸毒者只留宿在

中心數天。請解釋何以該六名吸毒者在中心 37 留宿的時間

這麼短。  

 非受資助的非政府機構，均自行制訂最切合其服務對象需要

的運作模式。據營辦中心 37 的非政府機構 (非受政府資助 )
表示，其服務對象是不大願意／不願意參加長期戒毒治療住

宿計劃的間歇吸毒者及「地下吸毒者」。因應服務對象的特

質，該非政府營辦機構推行了由一星期至兩星期不等的短期

戒毒治療計劃，以切合他們的康復需要。  

(g) 每間現有戒毒中心現正接受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財政資

助的吸毒者人數。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底，共有 554 名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受

助人入住戒毒中心。有關個別非政府營辦機構的分項數字載

於附錄 III。  

(h) 禁毒專員的職級  

 禁毒專員的職級是首長級乙級政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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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委員會秘書附註：附錄 I 只備英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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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委員會秘書附註：附錄 II 只備英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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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I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底  
戒毒中心內的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綜援 )受助人數目  

 
戒毒中心  

(參照審計報告內所用的編號 ) 
綜援受助人數目

1. 中 心 1、 中 心 2、 中 心 3、 中 心 4、 中 心 5、 中

心 6、 中 心 7、 中 心 8 及 中 心 39  (由 一 個 非

政 府 機 構 營 辦 ) 

46 

2. 中 心 9 及 中 心 10  (由 一 個 非 政 府 機 構 營 辦 ) 30 

3. 中 心 11、 中 心 12 及 中 心 13  (由 一 個 非 政 府

機 構 營 辦 ) 
49 

4. 中 心 14 及 中 心 15  (由 一 個 非 政 府 機 構 營 辦 ) 98 

5. 中 心 16 及 中 心 40  (由 一 個 非 政 府 機 構 營 辦 ) 12 

6. 中 心 17 及 中 心 18  (由 一 個 非 政 府 機 構 營 辦 ) 33 

7. 中 心 19 11 

8. 中 心 20 18 

9. 中 心 21 及 中 心 22  (由 一 個 非 政 府 機 構 營 辦 ) 8 

10. 中 心 23 32 

11. 中 心 24、中 心 25、中 心 26 及 中 心 27  (由 一

個 非 政 府 機 構 營 辦 ) 
39 

12. 中 心 28、 中 心 29、 中 心 30、 中 心 31、 中 心

32 及 中 心 33   (由 一 個 非 政 府 機 構 營 辦 ) 
110 

13. 中 心 34 14 

14. 中 心 35 16 

15. 中 心 38 38 

 總計  554 
 

 
 


